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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法规通讯 

重大发展    

 

港交所监管通讯：保存纪录 

港交所刊发最新的上市规则执行简报（繁体）中，聚焦发行人与董事妥善保存纪录的重要性。  

除为企业管治及审计工作（如：缺少有关资产估值而使核数师发出非无保留意见），妥善保存

纪录亦影响港交所规则执行部进行调查。 

港交所一般都会要求发行人及董事就相关事宜提供有关期间的文件证据 (contemporaneous 

documentary evidence)。欠缺纪录会令人质疑发行人的内部文化。这也直接反映发行人在

遵守《上市规则》方面的监控框架和做法或有不足。亦会触发港交所进一步调查个别董事有否

履行职责。港交所就一些范畴提供了有用的例子（摘要如下）。 

董事须就《上市规则》合规承担个人责任。有董事曾向港交所表示他们已采取行动履行职责

（如：就建议中的行动提出质疑），但未能提供任何文件证据作证明。 

港交所提醒董事，若只依赖发行人去记录其个人采取的行动，则须自己承担后果。无论以任何

一种方式通讯（如：个人电子邮件地址，通讯软件如 WhatsApp 或微信），董事都要确保任

期内以至离开董事会后都有方法保存有关纪录。若是进行口头沟通，宜同步加以书面沟通跟

进。 

执行简报亦总结上半年的规则执行个案（如：内部监控措施不足、一再违反相关规定、缺乏员

工培训）。（请参阅我们以往的法规通讯） 

 

内容摘要： 

例子：港交所要求的文件纪录（P.3） 

• 收购/交易 

─ 尽职调查 

─ 估值的依据 

─ 对公司的利弊分析 

─ 有关《上市规则》是否适用的考量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Enforcement-Newsletter/newsletter202208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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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贷款 

─ 信贷分析（包括对交易对手进行的尽职调查） 

─ 有关抵押品是否适用/必须的分析 

─ 提供抵押品的文件证明 

─ 有关违约风险的全面考量 

• 专业意见 

─ 建议/结果 

─ 对顾问的指示 

─ 任何所做假设，所采纳的方法以及建议背后的理据 

• 传讯沟通 

─ 内部与外部 

─ 有关董事会/委员会讨论、意见及决策的证据、集团内部（如：母公司与附属公司之

间） 

 

主要影响： 

• 留意妥善保存纪录的重要性、和有关例子 

• 检阅贵司系统 

• 向董事局汇报港交所的提醒 

 

其他法规发展 

法例 

 

(i) 公司注册处就 2022 年 10 月 24 日起实施的第二阶段新查册安排发出对外通告（繁体）。

注册处就新查册安排更新了网页专设栏目，分别就提交文件（繁体）及公众查册服务（繁体）

的主要变更发出对外通告。 

第二阶段（由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起，登记册中董事索引所载的董

事的通常住址及完整身分识别号码，会以董事的通讯地址及部分身分识别号码代替，让公众查

阅。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3-2022-c.pdf
https://www.cr.gov.hk/sc/legislation/nir/overview.htm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4-2022-c.pdf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5-20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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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日期当日或之后交付注册处登记的文件中所载的董事的通常住址，以及董事、公司秘书

及某些其他人士（如：清盘人）的完整身分识别号码（「受保护资料」），不会提供予公众查

阅。 

「指明人士」可向公司注册处处长申请披露受保护资料。 

（指涵盖资料当事人及其授权人；有关公司的成员；公职人员及公共机构，和因执行法定职能

而须使用受保护资料的人士／机构；在律师行执业的律师及执业会计师；银行；以及根据《打

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规管的金融机构及指定非金融业人士） 

（参阅我们以往的法规通讯：（概览）21 年 6 月法规通讯，（第一阶段）21 年 8 月法规通

讯） 

 

 

 

(ii)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私隐公署）：《资讯及通讯科技的保安措施指引》（“指引”）

（新间稿、指引（繁体）） 

因应网络安全事故有所增加，私隐公署发出指引，为资料使用者（特别是中小企）建议资讯及

通讯科技系统的资料保安措施，以协助他们遵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规定。指引提供

了有用的参考个案。范围涵盖： 

• 资料管治和机构性措施 

─ 合适的领导人员负责资料保安 

─ 足够的培训予工作人员 

• 风险评估 

─ 在启用新系统/新应用程式前 

─ 启用后定期进行 

• 建议技术上及操作上的保安措施 

• （外判）资料处理者的管理 

─ 采取合约规范方法/其他方法 

─ 防止转移予资料处理者的个人资料，在未获准许/意外的情况下，被查阅、处理、删

除、丧失或使用 

• 资料保安事故发生后的补救措施 

 

https://practisingov.com/jun21chi/?lang=zh-hans
https://practisingov.com/aug21chi/?lang=zh-hans
https://practisingov.com/aug21chi/?lang=zh-hans
https://www.pcpd.org.hk/s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press_20220830.html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guidance_datasecurity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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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监察、评估及改善资料保安政策的遵从情况 

• 使用云端服务、自携装置，及便携式储存装置所应采取的资料保安措施 

 

 

 

 

 

良治同行 

2022 年 9 月 

 


